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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一期高安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  

重要提示  

1、2014年第一期高安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

券”）业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财金[2014]1626号文件批准公开发行。 

2、本期债券简称为“14高安城投债01”，发行规模为7亿元人民币。 

3、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形式。票面年利率为Shibor基准利率加上基本利差，

基本利差为不超过3.98%，即簿记建档利率不超过8.98%（Shibor基准利率为本期

债券发行公告日前五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

利率网（www.shibor.org）上公布的Shibor（1Y）利率的算术平均数5.00%，基准

利率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本期债券的最终基本利差和票面年

利率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确定，并报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备案，在本期债券存续期

内固定不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4、本期债券的簿记建档利率不超过8.98%。本期债券簿记建档的申购时间为2014

年9月15日北京时间9:00至11:00。簿记管理人、直接投资人应在此时间段内通过

簿记建档系统进行申购，其他投资人应在此时间段内通过传真的形式进行申购。 

其他投资人申购传真专线：010-88170901； 

簿记现场咨询专线：010-88170571 

5、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独家簿记管理人，组织本期债券的簿记建档发行

工作。本期债券采用簿记建档和集中配售的方式发行。本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适

用于投资人通过簿记建档申购本期债券。   

6、投资人申购本期债券即视为对本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各项声明及条款的认可，

并视为已经作出内容与附件四所述相同的陈述、承诺和保证。 

7、本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仅对发行本期债券的有关事宜向投资人作扼要说明，

不构成本期债券的投资建议，投资人欲了解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敬请到

www.chinabond.com.cn 以及www.chinamoney.com.cn 查询《2014年第一期高安

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及其它信息披露文件 

一、释义 

在本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规定，下列词汇具

有以下含义： 

发行人：指高安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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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指发行人发行的总额为7亿元人民币的2014年第一期

高安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指经有关主管部门正式批准，本期债券在境内的公开

发行。 

募集说明书：指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发行本期债券而制

作的《2014年第一期高安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 

募集说明书摘要：指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发行本期债券

而制作的《2014年第一期高安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摘要》。 

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指簿记管理人为本次发行而制作的《2014

年第一期高安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申购和配售办

法说明》。 

申购意向函：指簿记管理人为本次发行而制作的《2014年第一期

高安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其他投资人申购意向

函》。 

调整申购意向函：指簿记管理人为本次发行而制作的《2014年第

一期高安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其他投资人调整申

购意向函》。 

配售缴款通知书：指簿记管理人为本次发行而制作的《2014年第

一期高安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配售缴款通知书》。 

分销合同/14高安城投债01分销合同：指簿记管理人与投资人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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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的《2014年第一期高安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分销

合同》。 

簿记管理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指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簿记建档：指由发行人与簿记管理人确定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簿

记建档区间后，投资人发出申购订单，由簿记管理人记录投资人申购

债券利率（价格）和数量意愿，按约定的定价和配售方式确定发行利

率（价格）并进行配售的行为。   

承销团：指主承销商为本期债券发行组织的由主承销商、副主承

销商和分销商组成的承销团。 

直接投资人：指具备一定资格，可直接参与企业债券申购的投资

人。 

其他投资人：指直接投资人以外的投资人。 

中央国债登记公司：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公司：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 

工作日：指北京市商业银行的对公营业日（不包括法定及政府指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元：指人民币元。 

二、申购和配售的时间安排及基本程序 

1、时间安排  



 

4 

 

（1）2014年9月12日周五（T-1日），在中国债券信息网

（www.chinabond.com.cn）以及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刊登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等发行文件。 

（2）2014年9月15日周一（T日，即簿记建档日）北京时间9:00 

至11:00点，簿记管理人、直接投资人应在此时间段内通过簿记建档

系统进行申购，其他投资人应在此时间段内通过传真的形式提交申购

意向函进行申购。 

当日簿记管理人根据簿记建档情况与发行人协商确定本期债券

的最终票面利率（简称“发行利率”）。 

（3）2014年9月16日（T+1日，即发行首日），本期债券将被托

管至簿记管理人在中央国债登记公司的账户。簿记管理人根据簿记建

档结果制作配售确认及缴款通知书（或分销协议），并向投资者发送

配售确认及缴款通知书（或分销协议）。发行人不迟于发行首日将最

终发行利率报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备案，并于相关媒体刊登簿记建档结

果公告。 

（4）2014年9月18日（T+4日，即缴款日），获得配售的投资者

根据配售结果准备相应数额的资金，并于当日下午15:00点前将各自

的获配款项划至募集款项账户。” 

户名：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福州分行营业部 

账号：591902022610807 

大额支付号：308391026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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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款用途：14高安城投债01募集款项 

2、基本申购程序 

（1）簿记管理人、直接投资人应通过中央国债登记公司提供的

簿记建档系统进行申购，其他投资人应通过传真的形式提交申购意向

函进行申购，申购意向函中无明确标注通过其他承销团成员申购的，

均作为簿记管理人的申购订单处理。拟申购本期债券的其他投资人应

按本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的具体要求，正确填写申购意向函（具体格

式见本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附件一，其他投资人可从本申购和配售办

法说明重要提示中列示的网站下载），并准备相关资料。其他投资人

应不迟于簿记建档截止时间，将申购意向函、投资人信息表传真至簿

记管理人指定的传真号码。其他投资人在填写申购意向函时，可参考

本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附件五《2014年第一期高安市城市建设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其他人申购意向函填报说明》。   

（2）簿记管理人根据投资人的申购进行簿记建档，并向获配本

期债券的其他投资人发出配售缴款通知书（或分销合同），列明其获

配的债券数量、其应缴纳的认购款金额、缴款时间、认购款的收款银

行账户信息等。  

（3）簿记建档结束后，发行人与簿记管理人按有关规定，将本

期债券最终发行利率报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备案。 

（4）投资人应在规定的时间内足额划付认购款项。 

三、配售办法 

簿记管理人根据簿记建档结果按集中配售原则进行配售，簿记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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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有权决定本期债券的配售结果和本次发行的手续费。 

四、其他投资人申购需提供的资料 

其他投资人申购时须向簿记管理人提交下列资料： 

（1）《2014年第一期高安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

券其他投资人申购意向函》（附件一）（加盖单位公章或业务专用章）；    

其他投资人需调整申购意向时须向簿记管理人提交下列资料：  

《2014年第一期高安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其

他投资人调整申购意向函》（附件二）（加盖单位公章或业务专用章）。 

五、缴款办法    

本期债券的获配投资人应按要求，按时、足额将认购款项划至簿

记管理人指定的账户。 

六、违约申购的处理    

获得配售的投资人如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向簿记管理人指定

的账户足额划付认购款项，将被视为违约申购，簿记管理人有权处置

该违约投资人获配的全部债券，并有权进一步依法追究违约投资人的

法律责任。 

七、申购传真、咨询专线及簿记管理人联系方式：    

1、传真专线（专门接收投资人申购意向函和相关资料）： 

010-88170901。 

2、咨询专线：010-88170571。 

3、簿记管理人联系方式及咨询专线：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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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1199 号证大五道口广场 1号楼 20

层 

联系人：周敬敬 周华 陈晓华 陈瑞敏 吴媚 赵蓥 曹晗静 高扬 

周棚 

电话：021-38565885\5467\5885\5884\5886\5560\5466\ 

021-20370673 20370686 

邮政编码：200135 

投资人应就其申购本期债券的有关事宜咨询其法律顾问及其他

有关专业顾问，并对申购本期债券的合法性、合规性自行承担责任。 

 







 

 

 

附件一 

2014年第一期高安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其他投资人申购意向函（非累计申购） 

投资者名称  

通讯地址（邮编）  

住所  

法定代表人  经办人姓名  

联系电话/手机  传真  

经办人身份证号  

电子邮件  

银行账户详情 开户银行  

账号  

户名  

大额支付系统  

中央国债登记公
司的一级托管账

户详情 

户名：  中国证券登记公
司上海分公司的

托管账户详情  

 

 

户名： 

账号： 账号： 

 

申购利率（%） 申购金额（万元） 
托管场所选择（不填默认为中央国债登记公司） 

中央国债登记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 

    

    

    

注：1、本期债券簿记建档利率不超过8.98%； 

2、申购利率应在簿记建档利率上限内填写，最小变动单位为0.01%； 

3、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即是该投资者在该利率的投资需求，不与该利率以下的申购金额

进行累加计算（非累计申购）； 

4、在任何利率标位上对本期债券的申购金额下限为1000万元，且必须是1000万元的整数倍，各申

购金额累计不超过本期债券的发行总额（即7亿元）。 

5、申购传真专线：010-88170901；簿记现场咨询电话：010-88170571 

投资人在此承诺：   

本投资人以上填写内容真实、准确、有效、完整，投资人已进行投资人所需的查询、咨询了本投资

人的专业顾问，并已充分了解并且愿意接受本次2014年第一期高安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

司债券发行有关文件的内容和细节，也充分了解且愿意承担投资和交易风险，并确认本次发行文件

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本投资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同时本投资人在此作出内容与《2014年第一期高安

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附件四相同的陈述、承诺和保证。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经办人）签字：                    （加盖单位公章或业务专用章）

  

年 月 日 

 



 

 

 

附件二  

2014年第一期高安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其他投资人调整申购意向函（非累计申购） 

 

申购机构名： 

原申购意向利率为： 

申购利率（%） 申购金额（万元） 

托管场所选择（不填默认为中央国债登记公司） 

中央国债登记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

分公司 

    

    

    

    

现将申购意向利率调整为： 

    

    

    

    

注：1、本期债券簿记建档利率不超过8.98%； 

2、申购利率应在簿记建档利率上限内填写，最小变动单位为0.01%； 

3、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即是该投资者在该利率的投资需求，不与该利率以

下的申购金额进行累加计算（非累计申购）； 

4、在任何利率标位上对本期债券的申购金额下限为1000万元，且必须是1000万元的

整数倍，各申购金额累计不超过本期债券的发行总额（即7亿元）。 

5、申购传真专线：010-88170901；簿记现场咨询电话：010-88170571 

投资人在此承诺：   

本投资人以上填写内容真实、准确、有效、完整，投资人已进行投资人所需的查询、

咨询了本投资人的专业顾问，并已充分了解并且愿意接受本次2014年第一期高安市城

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发行有关文件的内容和细节，也充分了解且愿意承

担投资和交易风险，并确认本次发行文件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本投资人具有法律约束

力，同时本投资人在此作出内容与《2014年第一期高安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债券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相同的陈述、承诺和保证。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经办人）签字：   

  

  

  

（加盖单位公章或业务专用章）   

年   月   日 

 

 



 

 

 

附件三  

2014年第一期高安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投资人的陈述、承诺和保证 

1、本投资人依法具有购买申购中承诺申购总金额的2014年第一期高安市城市建设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的资格，有权通过中央国债登记公司提供的簿记建档系统直接申

购或向簿记管理人提交申购意向函。并且，在任何适用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主管部

门的规定要求的情况下，已就此取得所有必要的批准、核准、同意、决议和内部批准，

并将在申购2014年第一期高安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后按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办理必要的手续。 

2、本投资人用于申购2014年第一期高安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的资金

来源合法，不违反《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及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主管部门

的规定。 

3、本投资人的全部申购资金系从本投资人的银行账户划出。 

4、本投资人保证并确认，本投资人向簿记管理人发出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有效。 

5、本投资人已进行所需的查询、咨询了本投资人的专业顾问，已经完全了解并愿意接

受《2014年第一期高安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

《2014年第一期高安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简

称“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的有关规定和要求，也充分了解并愿意承担投资和交易风险，

并确认该有关规定和要求对本投资人具有约束力，承诺按照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的要求

申购。 

6、本投资人同意并确认，申购一经发出，即对本投资人具有法律效力。 

7、本投资人同意簿记管理人根据簿记建档的情况确定本投资人的具体配售金额，并接

受所确定的最终债券配售结果。 

8、本投资人理解并接受，本投资人如果获得配售，则本投资人即有义务按照规定的时

间、金额和方式，将认购款项足额划至簿记管理人指定的划款账户，并按照要求及时提

交有关原件。如果本投资人未按照规定的时间、金额和方式，将认购款项足额划至簿记

管理人指定的划款账户，簿记管理人有权处置本投资人获配的全部债券，同时，本投资

人同意就逾时未划部分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向主承销商支付违约金，并赔偿主承销商

由此遭受的损失。 

9、本文使用的已在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中作出定义的词语，具有申购和配售办法说 

明规定的含义。 

10、本投资人理解并接受，如果遇不可抗力、监管者要求或其他可能对本次发行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的情况，在经与主管机关协商后，发行人及主承销商有权暂停或终止本次发

行。 

 

 

 

 

 



 

 

 

附件四 

2014年第一期高安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其他投资人申购意向函填报说明 

声明及提示：以下示例中的利率和金额均为虚设，不含任何暗示，请投资人根据
自己的判断填写。以下填表说明部分不必传真至簿记管理人处，但应被视为本申

购和配售办法说明不可分割的部分，填表前请仔细阅读。 

1、请将申购意向函填妥并加盖公章或业务专用章后，于规定时间传真至簿记管

理人处。 

2、申购利率及申购金额填写示例（声明：本示例数据为虚设，不含任何暗示，

请投资人根据自己的判断填写）。 

假设本期债券簿记建档利率区间为不超过4.70%。某投资人拟在不同的申购利率

分别申购不同的金额，其可做出如下填写： 

申购利率 申购金额（亿元） 
托管场所选择 

中央国债登记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公司
上海分公司 

3.90% 0.8 √  
3.95% 0.3 √  
4.00% 0.5    √  
4.05% 0.1 √  

-- -- -- -- 

请投资人在填写申购意向函时仔细阅读报价含义  

上述报价的含义如下： 

 当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高于或等于4.05%时，有效申购金额为1.7亿元（即

0.8亿元+0.5亿元+0.3亿元+0.1亿元）；   

 当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低于4.05%，但高于或等于4.00%时，有效申购金

额为1.6亿元（即0.5亿元+0.3亿元+0.8亿元）；   

 当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低于4.00%，但高于或等于3.95%时，有效申购金

额为1.1亿元（即0.3亿元+0.8亿元）；   

 当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低于3.95%，但高于或等于3.90%时，有效申购金
额为0.8亿元；   

 当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低于3.90%，有效申购金额为0亿元；  

 如未选择托管场所，则默认为中央国债登记公司。 

3、其他投资人须以传真方式参与本次簿记建档过程，以其他方式传送、送
达一概无效。   

声明：如其他投资人未仔细阅读报价含义导致填写报价出现错误，一切后果
自负！ 



 

 

 

附件五 

本期债券承销团成员及联系方式 

 
（一）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福州市湖东路268号 

法定代表人：兰荣 

联系人：张亦超、高洋洋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1199 弄证大五道口广场 1 号楼 20 楼  

联系电话：021-38565895、38565463  

传真：021-38565900  

邮政编码：200135  

（二）副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郭严、崔璐迪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2 号凯恒中心 B 座 2 层 

联系电话：010-85130466、85130636 

传真：010-65608440 

邮政编码：100010 

（三）分销商： 

1、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56 号 

法定代表人：孙名扬 

联系人：安永辉、孙祁 

联系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56 号 

联系电话：0451-82283277、85863732 

传真：0451-82283277 

邮政编码：150000 

2、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自强路 35 号 

法定代表人：瞿建强 

联系人：徐小明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竹林路 101 号陆家嘴基金大厦 1101 室 

联系电话：021-61765101 

传真：021-61004997 

邮政编码：200122 

 


